
          

吉县县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吉县县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 2023 年度）   

项目名称 吉县2023年农业保险保费补贴   

主管部门及代
码

905吉县财政局综合股 实施单位 各保险承保机构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 项目期 一年   

项目资金 （万
元）

中期资金总额： 569.00 年度资金总额： 569.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省级财政资金  省级财政资金 0.00   

市级财政资金  市级财政资金 0.00   

县级财政资金 569.00 县级财政资金 569.00   

农户自筹  农户自筹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对全县农户和农业生产经营者种植的玉米，养殖的能繁母猪、育肥猪，种植
的苹果以及产权清晰的生态公益林，有自愿购买保险的，由各级财政给予一
定的保费补贴，对生态公益林保费由各级财政全额补贴保费，在发生保险合
同中规定的灾害后，由保险公司给予赔偿。   

立项依据
《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金
[2021]30号）、关于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通
知（财金[2019]102号）   

项目设立 的必
要性

1.保障我县农业生产，确保广大农户和农业生产经营者受灾后能积极恢复生
产生活，保护其养殖种植积极性，增强林业生产经营者抵御自然灾害的能
力，为我县的特色苹果产业、农业生产、林业发展撑起一把安全伞。2.通过
农业保险保障机制，加强对地方特色作物的风险保障，支持基础产业发展，
积极落实国家重要农作物保障战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3.减轻传统救
灾模式带来的财政支出压力，通过市场化的手段解决农业大灾巨灾风险。   

保证项目实施
的制度、措施

《山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实施细则>的通知》（晋财金
[2022]47号）、关于印发《关于开展省级政策性小麦、玉米完全成本保险、
产量保险、收入保险和为转移就业收入损失保险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晋
财金[2020]87号）、《关于建立山西省农业保险协调机制的通知》（晋财金
[2020]31号）、《关于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经办机构遴选工作的通知》（晋
财金[2021]18号）   

项目补助对象
和补助政策

1.补助对象：玉米、能繁母猪、育肥猪、苹果、公益林 2.补助政策：按照
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要求，明确财政提供保险保费补贴的农业保险标的为
关系国际民生和粮食、生态安全的主要大宗产品。同时，结合本地实力和财
力状况，对特色险种给予一定的保险费补贴支持。   

项目实施计划
每年对玉米、能繁母猪、育肥猪、苹果种植、公益林投保产生的保费给予一
定比例补贴   

总
体
目
标

中期目标（2023年—2023年） 年度目标   

目标1：引导和支持农户参加农业保险； 目标
2：各级财政主要保障关系民生和粮食安全的
大宗农产品，重点支持农业生产环节； 目标
3：不断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和风险保障水
平，逐步建立市场化的农业生产风险防范化解
机制； 目标4：稳定农业生产，保障农民收
入。

目标1：为能繁母猪、育肥猪、玉米、产
权清晰的公益生态林给予一定额度的保费
补贴 目标2：为省级政策性保险苹果种植
给予保费补贴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数量
指标

指标1：产权明晰的
公益林投保面积覆盖
面

=100%

数量指
标

指标1：产权明晰的
公益林投保面积覆盖
面

=100%   

指标2：育肥猪投保
面积覆盖面

≥50%
指标2：育肥猪投保
面积覆盖面

≥50%   

指标3：玉米投保面
积覆盖面

≥70%
指标3：玉米投保面
积覆盖面

≥70%   

指标4：能繁母猪投
保面积覆盖面

≥50%
指标4：能繁母猪投
保面积覆盖面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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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
效
指
标

 

指标5：苹果投保面
积覆盖面

≥70%
指标5：苹果投保面
积覆盖面

≥70%   

质量
指标

指标1：风险保障水
平

接近直接物
化成本 质量指

标

指标1：风险保障水
平

接近直接物
化成本

  

指标2：绝对免赔额 0.00 指标2：绝对免赔额 0.00   

时效
指标

指标1：保费补贴资
金及时到位率

收到资金申
请后一个月
内 时效指

标

指标1：保费补贴资
金及时到位率

收到资金申
请后一个月
内

  

指标2：灾后理赔 及时足额 指标2：灾后理赔 及时足额   

标准
指标

指标1：县级财政对
养殖业补贴

0.03

标准指
标

指标1：县级财政对
养殖业补贴

0.03   

指标2：县级财政对
玉米补贴

0.05
指标2：县级财政对
玉米补贴

0.05   

指标3：县级财政对
苹果补贴资金

0.20
指标3：县级财政对
苹果补贴资金

0.20   

指标4：县级财政对
公益林补贴资金

0.13
指标4：县级财政对
公益林补贴资金

0.13   

效
益
指
标

经济
效益
指标

指标1：风险保障总
额

逐年提高 经济效
益 指
标

指标1：风险保障总
额

逐年提高   

指标2：农业保险综
合费用率

≦20%
指标2：农业保险综
合费用率

≦20%   

社会
效益
指标

指标1：减少农户因
灾致贫、因灾返贫

减少 社会效
益 指
标

指标1：减少农户因
灾致贫、因灾返贫

减少   

指标2：增强农业抗
风险能力

推动
指标2：增强农业抗
风险能力

推动   

生态
效益
指标

指标1：通过公益林
保险保护全省生态环
境、保持水土

优化生态环
境

生态效
益 指
标

指标1：通过公益林
保险保护全省生态环
境、保持水土

优化生态环
境

  

可持
续影
响 指
标

指标1：改变农户救
灾靠政府的思想，培
养其市场意识和保险
意识

农户保险意
识增强 可持续

影响
指标

指标1：改变农户救
灾靠政府的思想，培
养其市场意识和保险
意识

农户保险意
识增强

  

指标2：保护农业生
产，保障农业生产安
全

促进
指标2：保护农业生
产，保障农业生产安
全

促进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
对象
满意
度指
标

指标1：参保农户满
意度

≥80%

服务对
象 满
意度指

标

指标1：参保农户满
意度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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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县县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吉县县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北控城市政府购买服务费用

主管部门及代码 033-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实施单位 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长期开展） 项目期 3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31,573,200 年度资金总额： 10,524,400

其中：中央财政资
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
金

31,573,2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10,524,4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1.清扫保洁道路面积61.01万平方米文化广场、府前广场、挂甲山公园面积6.07万平方米，包括人工清扫保
洁、机械清扫保洁； 2.清运城区生活垃圾80-100吨； 3.13座公厕保洁。

立项依据 《吉县城乡环卫政府购买服务招标文件》

项目设立必要性
吉县城区东至告诉路口，西至城北坡，南至沙蓬咀，北至消防队门口道路清扫保洁；文华广场、府前广场、挂
甲山公园清扫保洁；以上范围内的日常清扫保洁、垃圾清运。有效改善市容市貌，群众满意度提高。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1.制定清扫保洁、垃圾清运工作实施方案 2.执行企业财务管理制度 3.灾害天气处置应急预案

项目实施计划
1.清扫保洁道路面积61.01万平方米文化广场、府前广场、挂甲山公园面积6.07万平方米，包括人工清扫保
洁、机械清扫保洁； 2.清运城区生活垃圾80-100吨； 3.13座公厕保洁等工作，达到验收标准。 4.垃圾清运
工作人员20人进行城区生活垃圾每天及时清运。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完成1.清扫保洁道路面积61.01万平方米文化广场、府前广场、挂甲山
公园面积6.07万平方米，包括人工清扫保洁、机械清扫保洁；2.清运城
区生活垃圾80-100吨；3.13座公厕保洁，改善城市面貌，提升人居环

境。

完成1.清扫保洁道路面积61.01万平方米文化广场、府前广
场、挂甲山公园面积6.07万平方米，包括人工清扫保洁、机
械清扫保洁；2.清运城区生活垃圾80-100吨；3.13座公厕保

洁，改善城市面貌，提升人居环境。

绩效指标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日常清洁道路面积 61.01平方米

数量指标

日常清洁道路
面积

61.01平方米

清扫广场、公园面
积

6.07万平方米
清扫广场、公
园面积

6.07万平方米

保洁公测 13座  保洁公测 13座

清理生活垃圾 ≥80万吨 清理生活垃圾≥80万吨

质量指标

环境卫生清洁率 ＞96%

质量指标

环境卫生清洁
率

＞96%

垃圾清运率 1.00  垃圾清运率 1.00

验收合格率 ≥98% 验收合格率 ≥98%

时效指标

环卫保洁工作及时
性

及时

时效指标

环卫保洁工作
及时性

及时

垃圾清运及时性 及时  
垃圾清运及时
性

及时

项目服务年限 3年 项目服务年限3年

成本指标
北控城市政府购买
服务经费

10524400元 成本指标
北控城市政府
购买服务经费

10524400元

经济效益指
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
标

确保市容市貌整洁 有力保障 社会效益指标
确保市容市貌
整洁

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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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指标生态效益指
标

改善县城生态环境 有效改善 生态效益指标
改善县城生态
环境

有效改善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改善人居环境 有效改善

可持续影响指标

改善人居环境有效改善

提升环境卫生管理
水平

有效提升
提升环境卫生
管理水平

有效提升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群众生活满意度 ≥98%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生活满意
满意度

≥98%

 

负责人：  经办人： 范君兰 联系电话： 13834347444 填报日期： 20221207215632

-4-



吉县县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吉县县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困难群众生活救助县级配套

主管部门及代码 047-吉县民政局 实施单位 吉县民政事业综合保障中心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长期开展） 项目期 4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55,000,000 年度资金总额： 15,00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55,000,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15,000,0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根据中央、省、市、县有关规定，县级需安排专项资金用于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临时救助等，保
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我局组织实施全县城乡低保对象救助、特困供养人员救助、孤儿救助、临时救助以及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等工作，为全县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提供保障。

立项依据

《山西省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审核确认办法》(晋民发〔2021〕57号)、《临汾市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审核确认办
法》(临市民发〔2022〕26号)、《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山西省最低生活保障审核审批办法（试行）》
（晋民发[2013]72号）、《关于印发<吉县民政局个人养育孤弃儿童场所清零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吉民
发〔2022〕12号）、《山西省民政厅 山西省财政厅关于发布2022年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养育
标准的通知》（晋民发〔2022〕18号）民政部关于发放孤儿基本生活费的通知（民发[2010]161号）、《城
市无着落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等

项目设立必要性
可以解除城乡绝对贫困人口的生存危机,促进社会救助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具有较强的经济、社会以及政
治效益,有助于我县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其建设是十分必要的。结合我县目前经济状况，实施困难群众救助
具有必要性。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严格按照《山西省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审核确认办法》(晋民发〔2021〕57号)、《临汾市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审
核确认办法》(临市民发〔2022〕26号)、《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山西省最低生活保障审核审批办法（试
行）》（晋民发[2013]72号）、《关于印发<吉县民政局个人养育孤弃儿童场所清零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吉民发〔2022〕12号）、《山西省民政厅 山西省财政厅关于发布2022年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
活养育标准的通知》（晋民发〔2022〕18号）民政部关于发放孤儿基本生活费的通知（民发[2010]161
号）、《城市无着落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等文件规范资金审核、发放、监管，及时审批相关对象，
落实好配套补助资金。

项目实施计划 按月动态调整困难群众救助补助对象，加强监督管理，按月按时准确发放困难群众救助资金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提高困难群众生活水平
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县相关政策制度规定，及时审批相关对

象，落实好县级配套补助资金，切实加强资金管理，保证资金
及时、准确、足额发放。

绩效指标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城市低保人数 ≤867人

数量指标

城市低保人数 ≤867人

农村低保人数 ≤4000人 农村低保人数 ≤4000人

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
儿童人数

≤40人
孤儿和事实无
人抚养儿童人
数

≤40人

特困对象人数 ≤400人 特困对象人数 ≤400人

流浪乞讨人次 ≤1200人次 流浪乞讨人次 ≤1200人次

临时救助户数 ≤600户 临时救助户数 ≤600户

质量指标
被保障对象符合标准
率

100％ 质量指标
被保障对象符
合标准率

100％

时效指标 发放频次 按月发放 时效指标 发放频次 按月发放

成本指标 月发放标准 不低于上年 成本指标 月发放标准 不低于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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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困难群众生活水平 得到保障 社会效益指标
困难群众生活
水平

得到保障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
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95％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95％

 

负责人：  经办人： 张占林 联系电话： 18010460050 填报日期： 20221205164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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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县县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吉县县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农村地质灾害治理搬迁县级配套  

主管部门及代码 036-吉县自然资源局 实施单位 吉县自然资源局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长期开展） 项目期 2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9,615,682 年度资金总额： 9,615,68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9,615,682 市县（区）财政资金 9,615,68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2022年上级下达吉县农村地质灾害治理搬迁任务398户，经县政府研究决定，分配给吉昌镇367户，壶
口镇19户，车城乡2户，中垛乡10户。每户搬迁补助资金12.08万元，省级财政补助50%，市级财政补
助20%，县级财政配套20%，每户县级配套2.416万元。

 

立项依据
根据《山西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2年省级地质灾害治理专项资金预算的通知》文件要求，我县需
对上级下达的398户搬迁任务配套县级资金。

 

项目设立必要性 保障农村地质灾害治理搬迁户住房安全。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各乡镇按照相关规定，成立领导组，制定搬迁方案，群众自愿申请搬迁，经实地调查后，纳入搬迁范
围。

 

项目实施计划 经过搬迁领导组实地调查、验收通过后，及时将地质灾害治理搬迁配套资金发放至搬迁户。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保障农村地质灾害治理搬迁户住房安全 保障农村地质灾害治理搬迁户住房安全  

绩效指标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地质灾害隐患点居民
搬迁户数

398户 数量指标
地质灾害隐患
点居民搬迁户
数

398户  

质量指标
地质灾害防治项目一
次性验收合格率

100% 质量指标
地质灾害防治
项目一次性验
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地质灾害隐患点居民
搬迁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地质灾害隐患
点居民搬迁及
时性

及时  

地质灾害搬迁补助资
金到位及时程度

及时
地质灾害搬迁
补助资金到位
及时程度

及时  

成本指标
地质灾害治理搬迁县
级配套资金

24160元/户 成本指标
地质灾害治理
搬迁县级配套
资金

24160元/户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地质灾害搬迁任务 完成 社会效益指标
地质灾害搬迁
任务

完成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
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地质灾害搬迁户满意
程度

＞95%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地质灾害搬迁
户满意程度

＞95%  

 
 

负责人：  经办人： 任龙顺 联系电话： 13663575222 填报日期： 2023.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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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县县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吉县县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城乡居民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主管部门及代码 047-吉县民政局 实施单位 吉县民政局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长期开展） 项目期 3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5,940,000 年度资金总额： 1,98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5,940,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1,980,0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为我县城乡居民缴纳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对遭受人身意外伤害的城乡居民进行赔偿。

立项依据 县政府工作会议。

项目设立必要性 项目的实施，对保障社会稳定、民心稳定和减轻受害群众经济损失具有必要性。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按照与保险公司签订的合同执行。

项目实施计划 年初一次性支付保险费用，实施赔偿按照案例发生逐次支付赔偿金。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对遭受人身意外伤害的城乡居民进行赔偿。 对遭受人身意外伤害的城乡居民进行赔偿。

绩效指标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参保居民数 11万人 数量指标 参保居民数 11万人

质量指标
遭受意外居民赔付程
度

足额赔付 质量指标
遭受意外居民
赔付程度

足额赔付

时效指标 赔付及时性 及时赔付 时效指标 赔付及时性 及时赔付

成本指标 每人年参保额 ≤18元/人 成本指标 每人年参保额 ≤18元/人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促进社会稳定情况 促进 社会效益指标
促进社会稳定
情况

促进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
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95%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95%

 

负责人：  经办人： 张占林 联系电话： 18010460050 填报日期： 2022121917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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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县县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吉县县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集中供热补贴资金

主管部门及代码 033-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实施单位 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长期开展） 项目期 3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9,900,002 年度资金总额： 9,90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9,900,002 市县（区）财政资金 9,900,0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城乡集中供热项目是全县重点民生项目，目前已开始供热试运行，为确保正常供暖，提供优质供热服务。分
批拨付供暖燃煤补贴费用990万元。

立项依据 吉县人民政府2022年第十一次常务会议纪要，关于临时供暖燃煤资金补贴事项。

项目设立必要性
为确保正常供暖，全面加强供热管理，提供优质供热服务。提前谋划二期供热管网建设，确保本年度应接尽
接。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县住建局严格程序并督促供热公司加快对供暖住户取暖费的收取，做好实际供热面积的统计和供热成本的测
算工作。

项目实施计划 从2022年11月至2023年3月，分批拨付供暖燃煤补贴资金。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满足我县供热设施设备正常运转，为居民提供舒适整洁的城市环

境。
满足我县供热设施设备正常运转，为居民提供舒适整洁的城市

环境。

绩效指标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覆盖供热面积 ≥3500平方千米 数量指标 覆盖供热面积 ≥3500平方千米

质量指标

补贴发放范围 ≥99%

质量指标

补贴发放范围 ≥99%

补贴拨付运营单位合
规率

≥99%
补贴拨付运营
单位合规率

≥99%

时效指标 补贴期限 2022年11月-2023年3月 时效指标 补贴期限 2022年11月-2023年3月

成本指标

平均燃气补贴标准 燃气>6元/㎡

成本指标

平均燃气补贴
标准

燃气>6元/㎡

平均地热补贴标准 地热>0.5㎡
平均地热补贴
标准

地热>0.5㎡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开展今年供热采暖工
作

确保居民温暖过冬

社会效益指标

开展今年供热
采暖工作

确保居民温暖过冬

供热覆盖率 ≥100% 供热覆盖率 ≥100%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
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受益群众满意度 ≥99%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群众满意
度

≥99%

投诉率 ≤1% 投诉率 ≤1%

负责人：  经办人： 梁平 联系电话： 13934342573 填报日期： 20221219195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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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县县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吉县县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吉县教育科技局义务教育免教辅材料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082-吉县教育科技局 实施单位 吉县教育科技局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长期开展） 项目期 3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15,600,000 年度资金总额： 5,20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
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15,600,000
市县（区）财政资
金

5,200,0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此项目为特定目标Ⅱ类项目，为我县在校不少于7000名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除教辅教材费，该项目的实施
减轻了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家庭经济负担，提高了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入学率。

立项依据 2020年县委县政府确定的民生实事。

项目设立必要性 为保障全县义务教育阶段学生顺利完成义务教育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中小学财务管理制度》

项目实施计划 该项目每年度分为春、秋两季完成支付，春季6月份底以前完成支付，秋季11月份底以前完成支付。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吉县教育科技局义务教育免教辅材料费，此项目为特定目标Ⅱ类项目，全县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除教辅教材费。

吉县教育科技局义务教育免教辅材料费，此项目为特定
目标Ⅱ类项目，全县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除教辅教材

费。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服务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人
数

≥7000人 数量指标
服务义务教育阶
段学生人数

≥7000人

质量指标 教辅教材合格率 合格 质量指标 教辅教材合格率 合格

时效指标 项目资金支付及时效性 11月份底以前完成支付 时效指标
项目资金支付及
时效性

11月份底以前完成支
付

成本指标
每生年均免教辅材料费价
格

≥670元 成本指标
每生年均免教辅
材料费价格

≥670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适龄儿童辍学率 降低 社会效益指标 适龄儿童辍学率 降低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
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家长满
意度

≥90%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义务教育阶段学
生家长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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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县县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吉县县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县级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资金

主管部门及代码 吉县乡村振兴局 吉县乡村振兴局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长期开展） 3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18,600,000.00 18,600,0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0

省级财政资金 0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18,600,000.00 18,600,000.00

单位自筹 0 0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主要用于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立项依据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财农〔2021〕19号）、《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
金管理办法》（晋财农〔2021〕45号）

项目设立必要性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财农〔2021〕19号）要求“各级财政部门要根据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任务需要及财力情况，每年预算安排一定规模的本级衔接资金，保持投入力度总
体稳定”。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的实施方案》（晋发〔2021〕14号）、《关于继续支持脱贫县统
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工作的通知》（晋财农〔2021〕56号）、《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
法》（财农〔2021〕19号）、《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晋财农〔2021〕45号）。

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我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落实拨付资金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
标

资金主要用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突出重点
内容，推动帮扶产业提档升级，提质增效。

资金主要用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突出
重点内容，推动帮扶产业提档升级，提质增效。

绩效指
标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安排增长率 ≥3.2% 数量指标
资金安排增长

率
≥3.3%

质量指标 验收合格率 1.00 质量指标 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资金匹配项目时限 15日内 时效指标
资金匹配项目时

限
15日内

成本指标 资金安排金额 1860万元 成本指标 资金安排金额 1860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
标

带动农民增收 有效 经济效益指标 带动农民增收 有效

社会效益指
标

推动我县产业发展 有效 社会效益指标
推动我县产业发

展
有效

可持续影响
指标

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 有效促进 可持续影响指标
促进产业高质量

发展
有效促进

满意度指
标

群众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指标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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